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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男童被好心人送到敬老院，称是捡到的

┬由于年幼，孩子并不记得家在何处、父母姓名

爸爸妈妈，快点来接我吧
本报济宁2110110消息(记者

张林) 四岁男童被送到敬老院照
料，身体一切正常，但不记得父母
姓名和家庭住址。7月17日，记者
来到鱼台县谷亭街道办事处敬老
院，见到了齐源，虽然这里的工作
人员和老人们都很喜欢他，对他
也是倍加照料，但孩子最需要的
是父母的爱。

17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
鱼台县谷亭街道办事处敬老院，见
到了4岁的齐源。小家伙约有80厘米
高，戴着太阳帽，穿着T恤、短裤和凉
鞋，手中抱着一瓶饮料。看到记者给
他拍照，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眨来眨
去，很是可爱。见着齐源回来，敬老
院的老人纷纷围了过来，小家伙显
然和他们已经很熟，跑跑跳跳地在
人群中穿梭。

没多久，齐源就甩开众人，跑
到一间房前边敲门边喊奶奶。原
来，齐源来敬老院后第一个晚上
就是跟着房间中一位姓戴的老人
睡的，对戴奶奶很是近乎。“这个
小家伙很可爱，我们院里的老人
都拿他当开心果，他也是个自来
熟，一天不见他就想得不行。”戴
奶奶说，希望齐源找到父母以后
还能记得他们。

齐源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一刻也闲不下来，一脸的童真。

“孩子性格开朗，和谁都能玩到一
块去。”敬老院的副院长谢金磊
说，他们给齐源做过全面检查，身

体健康、智力正常，但问他家住
哪，父母叫什么名字，小家伙却只
是摇头。“这么可爱的孩子，他的
父母也一定非常着急。”

“6月25日傍晚，有好心人把孩
子送到敬老院，说是在街上捡的。”

谢金磊说，齐源的到来很快在附近
传开了，许多好心人都来看他。为了
更好地照顾孩子以及了解更多信
息，谢金磊把齐源接到自己家中居
住。“我每天问他一些问题，得知了
他叫齐源，他家附近有棵核桃树，姐

姐叫一丹(音)。”谢金磊说。
“我们希望齐源能尽快回到

父母的怀抱，希望经过媒体的报
道，帮助齐源找到父母。”谢金磊
说，在孩子找到父母之前，他们会
悉心照顾他的起居。

小齐源很活泼。张林 摄

雨夜撞倒路人

随后不顾而去
导致一对夫妻一死一伤

逃逸一周后被抓获归案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 (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蒋德
军 黄欣欣) 夜晚驾车将骑
电动车的夫妻撞倒，驾车逃
离事故现场，导致一死一伤。
民警通过事发现场散落的肇
事车车标，很快锁定肇事车
辆并将肇事司机顾某抓获。

7月4日晚21时16分，邹城
市交警大队接到报案，在牙
山路口西侧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轿车与一辆电动自
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
上两人一死一伤，肇事车辆
逃逸。民警赶到案发现场时，
伤者丁某已经被送往医院，
而陈某身下血水混着雨水四
溢开来，现场惨不忍睹。民警
通过侦查发现，案发现场遗
留一个海马车标和一个后视
镜，民警由此判定肇事车应
该是一辆银色的海马轿车。

5日，民警到指挥中心调
取监控视频，由于案发现场
距离十字路口较远，监控并
没有拍到案发现场的情况。
民警又筛查了案发后附近路
口的监控录像，却并未发现
有丢失车标及后视镜的银
色轿车。民警由此判定，肇
事车撞人后应该拐进了小
胡 同 ，避 开 了 有 监 控 的 路
段。随后，民警又对案发前
附近路段的监控进行筛查，
发现一辆牌号为鲁H09**V

的银色海马轿车在事故发
生后行车轨迹完全消失，而
且联系车主顾某到交警大
队接受调查无果。

7月11日，办案民警在万
佳阳光城附近将顾某抓获，
顾某对肇事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当中。

宝马车被撞，肇事者却赔不起
再次起诉保险公司，请求却被法院驳回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郭韦韦 刘静淑)

金乡男子刘某驾驶宝马轿车行
至十字路口时，被闯红灯的高某
撞个正着，修车需要十余万元。随
后，刘某将高某起诉，不料高某却
没有财产可供赔偿。无奈的刘某
又将保险公司起诉，却被法院以
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驳
回了请求。

2011年8月，刘某在济宁一保
险公司为其宝马轿车购买了车辆

保险，2011年10月11日，刘某投保
的轿车与高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刘某的宝马轿车受
损，经鉴定车损价值人民币十余
万元。刘某对高某提起民事诉讼，
因高某没有按民事调解书履行赔
偿义务，法院强制执行，但高某没
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出具执行
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

2012年，刘某向保险公司提出
理赔要求。保险公司辩称，刘某起
诉了高某并经法院民事调解书确

定了双方的赔偿权利和义务，根
据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
则，当事人不得就已经由法院就
实体事项处理的案件再次起诉。

金乡法院一审认为，刘某投
保的机动车辆因交通事故受损
后，其有权选择保险合同之诉或
侵权之诉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本案中，刘某已选择了侵权之
诉且已得到了权利救济，故其再
根据保险合同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违反了

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不
予支持。法院遂裁定驳回原告刘
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在本案中如果刘
某在事情发生之后选择保险合同
之诉，起诉自己参保的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保险金，就
不会面临现在的问题。现在已经
面临这种情况，只能看高某以后
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果有
的话法院可恢复执行，来维护刘
某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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